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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湖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湖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湖南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    

为了贯彻落实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加强我校实验室的

建设与管理，使我校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上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操作规

范化、制度化，提高实验室投资综合效益，特制定本条例。 

一、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在学校的领导下，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提高我校实验教学水平和质量为宗旨，开展实验室建设工作的研究、论证，在

实验教学、建设、管理和改革等方面为学校决策提供依据，对各实验室和管理部

门进行宏观指导。 

二、主要工作职责： 

1、制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 

2、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及管理机构设置的论证和决策，报学校审批； 

3、起草学校实验室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提出实验教学改革方案，报学校

审批； 

4、审定实验室仪器设备经费投资方向和分配原则及年度经费分配方案，对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添置进行可行性论证； 

5、对实验室投资效益以及整体工作进行评估； 

6、调查了解实验室队伍现状并向学校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实验室

队伍建设和管理； 

7、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评优、评奖，实验教学、实验技术成果的评审； 

8、实验室规章制度的审议，实验教学质量的监控。 

三、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秉公办事，充分发表

意见，为学校实验室建设工作，为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出主意，想办法，做好工作。 

四、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成员深入各学院（教学部）检查实验室工作时，

各学院（教学部）应提供方便，支持工作。 

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每学期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因任务需要，

主任可临时召集全体委员或部分委员会议。如果是部分委员会议，主任委员可责

成常设办公室将会议情况通报未参加会议的委员。 

六、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委员在任期内如因各种原因，不宜或不再担任委

员之职，由该委员所在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经主任委员认可，可接替离任

委员工作。 

七、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实验室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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